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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鲁C*****运输车辆未取得道路危险货运许可,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（博山区人民政府网站2025年8月6日公布）
【基本案情】
    2025年7月28日9时33分，博山区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在某小区对鲁C*****货车进行道路运输检查，执法人员胡勇15030317042、郑军杰15030317020向当事人出示了《行政执法证》， 经检查发现：该车2021年3月22日落户，车主、驾驶员均是王某。该车从某气体有限公司装了14罐充装了氧气的氧气瓶，送至某小区等用户，被查时，正给一客户配送充装了氧气的氧气瓶。车上仍载运52个回收的空氧气瓶。王某陈述其从厂里拉一罐25元，送到用户手里每罐30元，通过现金或微信收款。压缩氧气为2类危险货物，危险货物编号为22001，联合国编号为1072，运输此类物质车辆必须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资质。王某出示了车辆的行驶证及驾驶证，无法出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、道路运输证及其他有效证明，该车涉嫌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【法条链接】
该企业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，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的规定，依据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五十五条第(一)项：“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运输经营，违法所得超过2万元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，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(一)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”另参照《山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,决定给予罚款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。
【案例分析】
压缩氧气为2类危险货物，其运输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。从事压缩氧气运输的车辆，必须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配备符合标准的安全设施和防护设备，并由具有相应从业资格的人员驾驶。未经许可擅自运输压缩氧气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次案件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，安全无小事，尤其是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和经营，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杜绝任何侥幸心理。非法运输压缩氧气等危险物品，不仅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漠视，更是对社会公众安全的严重威胁，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运输行为，切实维护道路运输安全秩序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